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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劳动合同并非确定劳动者工资标准的唯一依据

维 权

案情简介

2022年3月2日，A公司向
童某出具《录用通知书》，明确
聘请其担任店长，入职时间为
2022年3月3日。《通知书》载明
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薪资为
税前保底 20,000 元，转正后薪
资由税前底薪与绩效构成，
另 设 全勤奖 300 元/月、饭补
13 元/天。次日，童某正式入职
A公司，双方签订期限自2022年
3月3日至2025年3月2日的劳
动合同，约定试用期至2022年
6月2日，童某工资为2,590元/月，
奖金由A公司根据经营绩效及
童某劳动质量数量另行确定。

2022年10月10日，童某提
出辞职，30日后正式离职。同年
11 月 25 日，童某申请劳动仲
裁，要求A公司按20,000元/月
的标准补发2022年7月至10月
的工资差额。庭审中，双方提交
了劳动合同、录用通知、银行流
水、钉钉打卡录屏、工资单截
图、聊天记录及 A 公司自制工
资单明细等证据。

当事人观点

童某称，自入职起实行“做
六休一”，每月出勤26天。签订
劳动合同时，A 公司要求薪资
处空白，鉴于录用通知已载明
保底薪资 20,000 元，故未提出

异议。2022 年 7 月 18 日，其对
A 公司提供的转正协议中底薪
2,590 元/月不予认可，拒绝签
字。自 7 月起，A公司无正当理
由克扣工资，应予以补足。

A 公司则认为，童某担任
店长期间，工资由基本工资
2,590元、岗位津贴2,000元、业
绩提成、全勤奖（无迟到早退调
休时发放）及餐补构成，管理岗
保底工资为 10,000 元/月。《录
用通知书》属于要约邀请，与劳
动合同内容不一致，不能作为
认定工资标准的依据，公司已
足额支付工资，不存在差额。

裁决结果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

A 公司未能提供合法有效证
据证明童某转正后的底薪金
额。童某主张转正后底薪为
20,000 元/月具有合理性，予以
采信，A公司应支付工资差额。

分析点评

劳动报酬是劳动者付出劳
动的对价，体现其创造的社会
价值。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第五十三条，工资是
用人单位依据规定或劳动合同
约定，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
者的劳动报酬，包括计时工资、

奖金等，同时明确了部分不属
于工资范畴的劳动收入。

在劳动合同履行中，约定
工资与实际发放工资不一致的
情况较为常见。一般而言，实际
发放工资低于约定标准，认定
用人单位未足额支付；高于约
定标准，则视为双方以实际履
行变更了合同约定。本案中，认
定童某工资标准主要基于以下
几点：

1.劳动合同约定的不合理
性：劳动合同约定的2,590元/月
工资标准，与录用通知中的薪
资标准相差悬殊，也未体现店
长管理岗应有的合理薪资水
平。从实际履行看，童某2022年
3月实发工资9,944.79元，与劳
动合同约定差距较大，难以将
该约定作为认定其工资标准的
依据。

2.A 公司陈述的矛盾性：
A公司关于工资标准的陈述存
在多处矛盾。其称月保底工资
10,000元与录用通知的20,000元
差距明显；工资单明细显示
2022年6月童某保底工资4,590元，
与其主张的管理岗保底10,000元
不符，且未作出合理解释，也无
证据证明双方达成新的工资约
定。此外，工资单明细显示童某

6月享有全勤奖，但A公司又声
称该月童某有两天仅打卡出勤
半天，前后矛盾。因此，A 公司
关于工资组成的陈述及自制工
资单明细难以相互印证，仲裁
委员会不予采信。

3.童某主张的合理性：童
某提交的钉钉系统工资单截
图显示，A 公司以 26 天作为正
常计薪考勤天数。童某依据该
截图，以 20,000 元/月为基数，
分别对 2022 年 3 月和 6 月实
发工资进行推算，结果与实际
发放金额一致。A 公司虽认可
工资单真实性，却辩称 26 天
计薪天数无依据，但未能提供
有效证据，仲裁委员会不予
采纳。童某的主张与钉钉系
统工资单截图、录用通知所
载薪资标准相互印证，其转正
后工资标准为 20,000 元/月的
主张具有合理性，被仲裁委员
会采纳。

此案表明，在确定劳动者
工资标准时，劳动合同并非唯
一依据。当劳动合同约定与其
他证据、实际履行情况存在矛
盾时，需综合考量各类证据，以
公平合理地认定工资标准，切
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万震宇）

监察之窗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恶意欠薪罪责难逃
基本案情

2022年1月底，崇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执法大队（以下称“崇明大队”）接到劳动者投
诉，称某酒店装修项目存在欠薪，涉及农民工
20余人。崇明大队立即派员展开调查。

经了解，该酒店将装修工程发包给A公司，
A 公司法定代表人郁某又将该工程转包给自然
人石某，石某召集了24名农民工为酒店装修。酒
店已足额支付 A 公司装修工程款 93.35 万元。
A 公司收款后，一次性支付了石某人工费和材
料费用共计 63.6 万元。但石某表示其在该工程
项目上支出的人工费和材料费用已超出63.6万元。
2月中旬，崇明大队找到在酒店装修项目上工作
的农民工，通过现场笔录和电话笔录的方式，逐
一确认了他们的工作期间及报酬金额。经统计，
A 公司共拖欠 24 名农民工 2021 年 2 月 17 日至
2021年6月13日期间劳动报酬共计20.825万元。
2022 年 3 月 7 日，A 公司法定代表人郁某前往崇
明大队接受调查询问，确认了拖欠 24 名农民工
劳动报酬的违法行为。崇明大队当即发出《责
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公司于 3 月 10 日前发清
24 名农民工的劳动报酬。郁某拒绝签收，且公
司逾期未整改。鉴于 A 公司有能力支付拒不支
付劳动者报酬的违法行为，3 月 11 日，崇明大
队按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案件移送公
安部门。

崇明区公安分局于3月15日对该案开展立
案侦查。侦查期间，郁某迫于压力，支付了24名农
民工的劳动报酬，共计20.825万元。

综合点评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九条
第一款、《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
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将工作任务发包给个人或者
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导致拖欠所招用农
民工工资的，发包单位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A公司和承包人石某都
可作为清偿主体，但石某已“弹尽粮绝”，并非出

于主观恶意不支付农民工工资，而 A 公司作为
发包单位将任务发包给个人，责任重大，且存在
主观恶意情节，因此将 A 公司作为本案欠薪主
体更为妥当。

在 A 公司法定代表人郁某拒不整改的情况
下，崇明大队利用与区公安分局建立的案件移送
机制，共同维护法律权威，保护劳动者权益。在公
安机关的震慑下，郁某最终在短时间内筹措资金
发清了农民工工资，促进了欠薪矛盾的实体性化
解。崇明大队与区公安局以实际行动震慑和打击
恶意欠薪行为，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共同维
护法律权威。

（朱晨 沈静慧）

政策解读












































 


